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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应急执法〔2022〕43 号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工贸行业

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区应急管理局、有关中央在沪及地方国有企业等单位：

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自建

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22〕10 号）《上

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上海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沪府办〔2022〕23 号）要求，针对本市工贸行

业自建房的结构安全性、建筑合法性、经营合规性等问题，决定

在本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工贸行业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，现将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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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

上、生命至上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通过开展“百日行动”集中

攻坚专项整治，及时排摸发现并消除化解本市工贸行业生产经营

性自建房安全风险隐患，进一步规范工贸行业自建房使用行为，

提升自建房安全管理水平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

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整治对象

聚焦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改变房屋用途和使用性质、涉及

公共安全的情形，重点排查整治由存量厂房、仓库改建成的产业

园区、商贸经营场所、学校和幼儿园、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、文

化和旅游设施、体育场馆、影院等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宣传动员。2022 年 7 月 15 日前，各区应急管理局、涉

及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有关中央在沪及地方国有企业等单位

（以下简称各相关单位），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实际，印发工贸行业

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，广泛宣传动员，开展政策解读。

（二）排查整治。2022 年 9 月底前，各相关单位在全面摸排

的基础上，组织开展“百日行动”集中攻坚，对危及公共安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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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工贸行业生产经营性自建房，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安全风险隐

患评估，并根据评估建议，快查快改、立查立改。

（三）阶段性总结。2022 年 9 月 20 日前，各相关单位须完成

工贸行业自建房“百日行动”集中攻坚专项整治阶段性工作任

务，并形成阶段性工作报告，报送市应急局。

（四）全面评估验收。2023 年 6 月 20 日前，各相关单位须完

成工贸行业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全部工作任务，对经整改评估的

自建房组织验收，并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报告，报送市应急局。危

及公共安全的各类工贸行业生产经营性自建房，须通过评估、验

收后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
四、整治内容

各相关单位按照工作职责，指导督促本地区、本系统工贸行

业生产经营单位对生产经营性自建房开展排查整治并加强安全管

理。主要整治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针对结构安全性的排查整治。排查整治因自建房老化，

导致房屋结构承载力不足、稳定性较差的风险隐患；排查整治因

自建房设计施工缺陷，导致房屋质量安全不达标的风险隐患;排查

整治因未经审批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和使用性质，导致房屋结构安

全性降低的风险隐患。

（二）针对建筑合法性的排查整治。排查整治未将建筑面积

300 平方米以上、投资 30 万元以上的自建房纳入基本建设程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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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问题；排查整治审批与监管脱节、以备案代替审批的问题；

排查整治房屋使用过程中违法违规改扩建的问题。

（三）针对经营合规性的排查整治。针对由自建房改造为宾馆、

饭店、民宿、农家乐、私人影院、酒吧、网吧等人员密集、涉及

公共安全的经营场所，排查整治未按照规定落实房屋使用管理、

消防安全、应急救援等违法违规经营的问题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，成立专

项行动工作小组，细化落实责任，切实抓好组织实施，确保工作

取得实效。各区应急管理局要结合本地区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，

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统筹安排工贸企业常态化执法检查和自建

房整治专项工作，着力推动企业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

一责任人责任，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改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警示。各相关单位要利用好“一网两微”以

及其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，对生产经营性自建房“百日行动”

集中攻坚专项整治、湖南长沙“4·29”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

事故以及本市长宁区昭化路厂房“5·16” 坍塌重大事故等进行

广泛宣传警示，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。

（三）建立部门协作。各区应急管理局要积极协同属地住房

城乡建设、公安、商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建立沟通联络机制，

及时掌握自建房整治工作进展及最新要求。通过联合执法、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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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等方式，对发现的安全风险隐患，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安全评

估和监督。如确定为危房的，须明确危险等级和部位，建立风险

隐患台账，并果断采取撤出人员等切实有效的应急管控措施。

（四）强化执法处罚。各区应急管理局要严格对标对表执法，

对生产经营性自建房达不到安全条件的，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等要求，坚决落实现场处理措施，并依法依规进

行行政处罚。对严重影响公共安全且拒不整改、构成犯罪的，以

及故意隐瞒房屋安全状况、使用危房作为生产经营场所导致重特

大事故的，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。

（五）发挥第三方作用。各相关单位要发挥第三方专业力量，

通过专业的评审、测绘、检测等技术手段，对自建房进行安全性

评估。对前期已经进行过安全评估，但不符合安全性评估标准，

或者因改扩建等原因导致房屋结构发生变化的，要按照标准重新

进行安全评估。要对照安全评估建议，逐条逐项落实整改措施，

并严格落实应急管控措施，明确专人每日巡查。对于确定无法整

改的危房，要制定计划尽早拆除。

（六）及时报送信息。请各相关单位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，

将工贸行业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；9 月 20 日前，将专项

整治阶段性工作总结，加盖公章后报送市应急局。专项整治期间，

请各区应急管理局于每周五中午 12 点前，通过工作微信群，报送

《工贸行业生产经营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每周调度统计表》《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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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生产经营性自建房的工贸企业基础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附件：1.工贸行业生产经营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周调度统

计表

2.存在生产经营性自建房的工贸企业基础信息表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7 月 6 日

（联系人：姜文炯，电话：54667921，18018880367，邮箱：

shyjjzf@163.com。）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: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。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7月 6 日印发

共印 8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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